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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74,638,592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5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5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飞集团 股票代码 3008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双飞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浦四金 袁薇艳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干窑镇宏伟北
路 18号

浙江省嘉善县干窑镇宏伟北
路 18号

传真 0573-84518146 0573-84518146

电话 0573-84518146 0573-84518146

电子信箱 pusijin@sf-bearing.com pusijin@sf-beari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主要从事自润滑轴承、自润滑轴承用复合材料及铜粉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各工业领域提供
自润滑轴承解决方案，并致力于自润滑材料的研发及其在新领域的推广与应用。 拥有较强的研发能
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在自润滑轴承领域，公司拥有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经
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生产的自润滑轴承及自润滑轴承用复合材料在自主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生产管
理、产品品牌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1618.35万元，同比下降 21.16%；利润总额 6525.80万元，同比下降
44.0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47.43万元，同比下降 38.72%。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无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1、主要产品的特点和用途
根据制造材料、 生产工艺和产品结构的不同， 公司的产品系列分为：SF 系列轴承、JF 系列轴承、

JDB系列轴承、FU系列轴承、其他系列轴承、复合材料及铜粉。涉及的产品规格上万种。SF系列轴承和
JF系列轴承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轴承材料（如钢板、铜粉等）层叠复合而成的复层型自润
滑轴承，衬层材料起自润滑作用，基材起支撑作用，其它材料起连接过渡作用，其中 SF 系列产品属于
金属-非金属复层型产品，JF系列产品属于金属-金属复层型产品。 JDB系列产品是以高力黄铜、合金
钢、铸铁等金属作为轴承基体材料，以石墨等作为固体润滑剂的单层类金属固体镶嵌型自润滑轴承。
FU系列产品属于单层金属类含油型自润滑轴承。

2、主要产品的应用领域
自润滑材料轴承除具有一般轴承的应用外，比较适用于无法加油或很难加油的场所，可在腐蚀介

质中使用。 此外，由于自润滑材料润滑不存在油脂挥发问题，自润滑材料轴承可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使
用。 因此，自润滑材料轴承目前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模具等行业。

（1）汽车行业
针对汽车各个部位的不同使用特点，公司开发了适用于不同部位的不同自润滑类产品，如：涨紧

轮专用轴套、减振器专用轴套、减振器导向器总成及活塞、变速箱轴套及垫片、座椅调节系统轴套、门
铰链及行李箱铰链轴套、雨刮器轴套、空调压缩机轴套、启动电机轴套、助力转向泵轴套、转向系统轴
瓦、制动系统及踏板总成轴套等。

（2）工程机械行业
公司生产的各类滑动轴承在工程机械及建筑机械的底盘系统、车身系统、液压系统有着非常广泛

的运用。 如 JF-MP摩擦焊接轴套运用于支重轮、托链轮、引导轮；双金属和 SF型系列衬套运用于泵车
的臂架、连杆、支腿等部位；JDB 系列固体镶嵌润滑系列轴套运用于动臂、斗杆、调幅机构、油缸等部
位。

（3）液压系统
公司为液压系统用户提供整套滑动轴承解决方案。 提供的产品有：齿轮泵用铝座总成、轴套、侧

板；叶片泵和柱塞泵用配油盘、回程盘、轴套；油缸用轴套等等。
（4）模具行业
公司为汽车轮胎模具、注塑模具、冲压模具提供各类自润滑滑块、导套、斜楔等产品。
（5）其他行业
由于公司产品的应用广泛性，几乎所有的机械制造领域均需用到轴承类产品，除上述行业外，公

司产品还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农用机械、风电设备、水利设施、航天航空等行业。
（三）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商签订技术协议、质量协议和订货协议。 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采购环节是

公司产品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公司按照过程管理要求制定了《采购过程管理程序》，对采
购及供应商的评定过程进行控制，以确保采购的产品能够满足公司和顾客的需求。 公司为了保证供货
的及时性，保持适当的原材料储备，但总体按照订单实行采购。

2、生产模式
（1）基本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实行订单驱动、计划生产的管理模式，销售部门提供订单后进入生产流程。 开发部按照

订单要求负责提供产品工艺文件和技术控制文件。 品管部负责提供检验文件和工序过程中的监视和
测量，监督和检查质量文件的执行情况，对相应的检测设备进行控制。 车间按照工艺文件，负责本车间
生产计划的制定及组织实施、生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特殊工序的处理和鉴定以及生产现场的管理和
控制。 各车间严格执行有关文件规定，按工艺、图纸进行操作，按时、保质、保量、安全完成生产任务。

（2）外协加工模式
公司部分非关键生产环节，如电镀、热处理、常规机械加工、特种机械加工等采用外协加工形式。
3、销售模式
公司设立内贸部和外贸部负责产品市场调查及信息搜集、品牌推广、销售网络和渠道的拓展和管

理、产品销售及客户关系维护等工作。 从销售模式来看，公司产品销售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
模式，经销均为买断式销售。 国内市场主要采用直销模式，国外市场直销、经销并重。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整体经营环境、经营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4、管理模式
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ATF16949:2016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9490-2013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ISO50001:2018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ISO10012:2003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全过程引入
ERP管理系统，实现流程化、精细化、信息化、自动化管理。 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完善的产品设计平
台、成熟的工艺制作流程、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以及先进的生产和试验设备保障了公司自润滑轴承及
自润滑轴承用复合材料的设计、制造水平处于国内领先行列。

5、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及未来变化趋势
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主要产品、技术和工艺、管理团队从业经历、上下游发展情况等综合因素，

公司采用了目前的经营模式， 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自润滑轴承及自润滑轴承用复合材料的生产与
销售业务，主营业务及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上述影响公司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
未发生重大变化，预计未来公司的经营模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48,437,260.81 1,268,305,968.44 1,271,609,301.20 6.04% 1,221,159,536.60 1,221,159,53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14,102,929.27 990,674,424.24 990,674,424.24 2.36% 958,006,997.34 958,006,997.3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52,399,484.08 716,183,507.72 716,183,507.72 5.06% 908,425,867.25 908,425,86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8,176,323.49 61,474,283.54 61,474,283.54 -5.36% 100,315,576.26 100,315,57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2,153,957.13 57,349,028.36 57,349,028.36 -9.06% 91,290,917.57 91,290,91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3,311,098.88 157,360,705.08 157,360,705.08 -27.99% 56,898,813.14 56,898,813.14

基本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3 0.33 0.35 -5.71% 0.69 0.69

稀释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3 0.33 0.35 -5.71% 0.69 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82% 6.33% 6.33% -0.51% 10.93% 10.93%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
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首次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按该规定进行调整。 对在
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
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的，按照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
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0,562,292.97 186,528,163.21 182,284,858.27 203,024,16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438,482.52 16,593,928.94 18,773,168.40 11,370,74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496,614.65 14,856,625.10 18,011,233.27 8,789,484.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12,422.84 32,811,836.41 36,701,331.26 42,985,508.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799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271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引春 境内自然
人 41.74% 72,887,040.00 54,665,280.00 不适用 0.00

浦志林 境内自然
人 5.44% 9,497,088.00 7,122,816.00 不适用 0.00

嘉善顺飞
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1% 8,924,248.00 0.00 不适用 0.00

嘉善腾飞
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05% 7,072,120.00 0.00 不适用 0.00

顾美娟 境内自然
人 3.38% 5,909,760.00 4,432,320.00 不适用 0.00

沈持正 境内自然
人 2.73% 4,769,280.00 3,576,960.00 不适用 0.00

单亚元 境内自然
人 2.09% 3,649,536.00 2,737,152.00 不适用 0.00

浦四金 境内自然
人 2.09% 3,649,536.00 2,737,152.00 不适用 0.00

周锦洪 境内自然
人 2.00% 3,497,880.00 0.00 不适用 0.00

吕良丰 境内自然
人 0.58% 1,020,684.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周引春、顾美娟为夫妻关系，顺飞投资、腾飞投资系周引春实际控制企业。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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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

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401,5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致欧科技 股票代码 3013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永吉 龙康俐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 198-19 号
东方大厦 6楼 601号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 198-19 号
东方大厦 6楼 601号

传真 0371-68891509 0371-68891509

电话 0371-68991389 0371-68991389

电子信箱 IR@ziel.cn IR@ziel.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旗下拥有家居品牌 SONGMICS、 风格家具品牌 VASAGLE 及宠物家居品牌 Feandrea 三大产

品品牌。 公司始终贯彻“打造家·热爱家”的企业使命，为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家庭提供具有设计感且物
超所值的超便捷家居解决方案，让每个人都能轻松打造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家。 公司一直以来秉承“植
根用户、认真做事、坦诚清晰”的企业价值观，始终追求以良好的用户体验赢得消费者的口碑。 产品已
先后进入欧洲、北美等 70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超 2000万全球家庭用户。

2、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产品
公司产品可基本划分为家具系列、家居系列、庭院系列、宠物系列在内的四大产品系列。 从使用场

景角度划分，公司产品涵盖了客厅、卧室、厨房、门厅、庭院、户外等不同场景，可满足客户在多场景下
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者一站式采购。

（1）家具系列
公司家具产品主要分为生活家具和办公家具。 包括电视柜、门厅架、浴室柜、沙发、餐桌、边桌、床、

床头柜、梳妆台、办公桌、电脑桌、书架、办公椅等产品。

（2）家居系列
公司家居系列产品分为收纳类、用具类和装饰类。 包括收纳柜、鞋盒、衣物收纳筐、首饰盒、衣帽

架、衣撑、脚踏垃圾桶、儿童玩具架、照片墙、壁架等产品。

（3）宠物系列
公司宠物系列分为宠物家具、宠物家居。 包括猫爬架、猫窝、狗窝、宠物垫、喂食碗架等产品。

（4）庭院系列

公司庭院系列产品分为庭院家居类、休闲类和运动类。 包括藤编家具套装、篱笆、花园桌、太阳伞、
吊床、吊椅、野餐垫、睡袋、休闲椅、行军床、秋千、蹦床、足球门等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5,581,340,714.54 3,477,568,538.79 60.50% 3,425,541,24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20,970,799.09 1,807,183,395.02 72.70% 1,539,953,541.33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6,074,187,229.49 5,455,389,426.78 11.34% 5,967,379,50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12,883,749.90 250,114,743.48 65.08% 239,817,87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31,745,547.53 251,342,761.51 71.78% 207,488,338.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99,078,788.12 988,062,520.74 51.72% 264,921,06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8 0.69 56.52%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8 0.69 56.52% 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6% 14.94% 1.82% 16.8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67,468,108.10 1,376,435,108.87 1,492,129,709.75 1,938,154,30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7,379,117.83 98,530,315.98 100,531,738.70 126,442,57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4,487,948.78 128,169,247.04 100,250,873.65 118,837,47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8,504,025.33 457,964,198.66 348,759,799.35 433,850,764.7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69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8,23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川 境内自然人 49.31% 197,960,422 197,960,422 不适用 0.00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24% 33,077,475 33,077,475 不适用 0.00

苏州维特力新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苏州宜仲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2% 16,931,916 16,931,916 不适用 0.00

珠海和谐博时一号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2% 16,538,737 16,538,737 不适用 0.00

共青城科赢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9% 13,205,179 13,205,179 不适用 0.00

郑州泽骞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9% 13,205,179 13,205,179 不适用 0.00

郑州语昂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9% 13,205,179 13,205,179 不适用 0.00

共青城沐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9% 13,205,179 13,205,179 不适用 0.00

王志伟 境内自然人 2.47% 9,923,243 9,923,243 不适用 0.00

田琳 境内自然人 2.47% 9,923,243 9,923,243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宋川，其直接持有公司 49.31%的股份。 张秀荣为宋川的母亲，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其直接持有公司 0.82%的股份；2、田琳担任共青城科赢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州泽骞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3、王志伟担任共
青城沐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州语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14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

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的 PROP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彭韬持有的公司 1,380万股股份于 2024年 4月 12
日被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公司积极与股东联系，多次催促其与相关法院核实股份被
司法冻结的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彭韬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冻结股份是
否为限售股

冻结起始
日 冻结到期日 冻 结 申

请人 冻结原因 冻 结 类
型

彭韬 13,800,000 79.89 2.63% 否 2024 年 4
月 12日

36个月，自转为正式
冻结之日起计算 姚晓勇 金融借款

纠纷
司 法 轮
候冻结

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说明
2022年 7月 27日，彭韬将持有的公司 1,380万股股份质押给姚晓勇，为其向姚晓勇的 2,500 万元

人民币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因彭韬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姚晓勇将彭韬及一致行动人朱蓉
娟（公司控股股东朱蓉娟为彭韬之配偶，为彭韬的上述借款提供了担保）诉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2年 7月 29日、2023年 4月 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执行事务公开网查询的信息，截至 2024 年 2 月 1 日，该起案件执行金额为 2,706.74 万
元。

2024年 4月 12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了彭韬持有的公司 1,380万股股份。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的重大债务违约及诉讼情况
（一）除上述彭韬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外，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因股份质押引起的司法

执行、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如下：
1、 朱蓉娟女士以持有公司的 1,784万股股份作质押为广西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公司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引起的执行案件 1起。 案件诉讼及执行的具
体内容见公司 2023年 1月 1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公告》。

至 2024年 3月，广西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公司
7,218.13万元的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未归还。

2、 朱蓉娟女士将持有的公司 1,150万股股份作质押为其本人向东营容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的 2,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引起的执行案件 1起。根据中国执行事务公开网查询的信息，
截至 2024年 1月 30日，该案执行金额为 2,400万元。

2023年 6月 29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了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1,150 万股
股份。2024年 4月 8日至 4月 9日，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对朱蓉娟女士持有公司的 600万股股份进
行了司法拍卖，梁醒文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 后续涉及交纳尾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
等环节。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23年 7月 14 日、2024 年 3 月 12 日、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朱蓉娟女士将持有的公司 2,910万股股份作质押，为海南风正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海南润泰
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 5,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担保，引起的执行案件 1起。 根据中国执行事务
公开网查询的信息，至 2023年 6月 15日，案件执行金额为 5,125.26万元。

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2,910万股股份被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人民法院于 2024年 1月 30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10 时在阿里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分别

对朱蓉娟持有的公司 1,000万股、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进行了公开拍卖， 拍卖成交 1,500 万股，
并于 2024年 3月 1日过户至竞拍人名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9 日、2023 年 11 月 16 日、2024 年 1 月 5 日、2024 年 2 月 1
日、2024年 3月 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至 2024年 4月 16日，朱蓉娟质押给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余额为 1,410 万
股，股份被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事项尚未解除。

4、朱蓉娟、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集团”）以持有的公司股份为广西六桂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向重庆威灵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引起的执行案件 1起。 根
据中国执行事务公开网查询的信息，至 2023年 9月 1日，案件的执行金额为 1,500万元。

朱蓉娟及国发集团质押给重庆威灵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余额合计 1,115 万股， 其中：
朱蓉娟为 900万股，国发集团为 215万股。

2023 年 9 月 20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了国发集团持有的公司
17.94万股股份；2024年 2月 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了朱蓉娟持
有的公司 900万股股份。

详见 2021年 11月 3日、2021年 12月 9日、2022年 1月 28 日、2024 年 2 月 23 日公司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朱蓉娟女士、彭韬先生因本人借款及为他人借款提供担保导致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
结、司法标记、轮候冻结的重大诉讼案件共计 16起，诉前保全涉及的债务金额约 4.12亿元。

三、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标记的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17日，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累计被司法冻结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朱蓉娟 75,400,542 14.38% 52,440,000 75,400,542 100.00% 14.38%
彭韬 17,272,700 3.30% 13,800,000 17,272,700 100.00% 3.30%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329,371 0.44% 2,150,000 179,371 7.70% 0.03%

姚芳媛 12,323,000 2.35% 12,323,000 0 0.00% 0.00%
合计 107,325,613 20.47% 80,713,000 92,852,613 86.51% 17.71%

四、其他说明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性。 公司控股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截至 2024 年 4 月 17 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比例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7.71%， 其被司法冻结的比例较高。 如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后续被司法处置
且被处置的股份占比较大，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进而对公司股权结构、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将持续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沟通，积极关注其股份被司法冻结、股份质押等事项
的后续进展，督促控股股东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目前暂不会对公司控制权及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强化内部控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规定，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和
公司治理的稳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 19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集车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4]第 066号
致：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
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H股类别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合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及台湾地区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按照律师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项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

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通知》，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登了《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告》以及《2024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告》。 2024年 4月 18日 14:50，贵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依照前述公告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广场 18 楼 1803 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A 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4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4月 18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信达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等

文件进行了验证。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3名，合计持有贵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869,111,168股；出席 A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3名，合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69,111,168 股。 以上 A 股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临时股东大会
及 A股类别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
加临时股东大会及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进行有效表决的 A 股股东共 51 名， 合计持有贵公司股份
109,060,097股。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
所验证其身份。

现场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2名， 合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25,741,623 股；现场出席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2 名，合计持有贵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524,243,623股。以上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协助贵公司予以认定。

综上，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56 名， 合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03,912,888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564715%；出席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委托的代理人共 54名，合计持有贵公司 A股有表决权股份 978,171,265股，占贵公司 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7.320664%；出席 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2 名，合计代表贵公司
H股有表决权股份 524,243,623股，占贵公司 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64183%。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信达律师以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并按《股东大会规则》

与《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资料，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
有议案均获有效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一）临时股东大会
1.《关于公司开展 H股回购要约并退市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1,502,501,98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185%；反对 1,409,3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709%； 弃权 1,6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06%。

2.《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H股回购要约及退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1,503,299,4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13%；反对 26,4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55%； 弃权 587,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032%。

（二）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公司开展 H股回购要约并退市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978,146,865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06%；反对 22,800 股，占出

席会议 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31%；弃权 1,6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164%。

2.《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H股回购要约及退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978,146,865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06%；反对 24,400 股，占出

席会议 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94%；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 A 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三）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关于公司开展 H股回购要约并退市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107,000,523股，占出席会议 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2609%；反对 1,384,500 股，占

出席会议 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739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H股回购要约及退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524,243,623股，占出席会议 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 H 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 H 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0%。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魏天慧 林晓春
梁晓华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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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宁波永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原因为股东宁波永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永武”）及其

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实施股票减持计划，属于持股比例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宁波永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持有公司 23,594,2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3%，不再是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宁波永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孙

凤正先生出具的《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公告日，宁波永武及
其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23,594,2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3%，不再是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宁波永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通

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1,930,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8162%。 本次权
益变动后， 宁波永武持有公司 11,213,07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76225%， 孙凤正先生持有公司
12,381,1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3768%， 宁波永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23,594,2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93%，不再是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变动后持股比例
（%）

孙凤正 集中竞价交易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 943,700 0.199985 2.623768

宁波永武
集中竞价交易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 3,755,042 0.795752

2.376225
大宗交易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 7,231,300 1.532426

合计 11,930,042 2.528162 4.999993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孙凤正
合计持有股份 13,324,890 2.823752 12,381,190 2.6237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324,890 2.823752 12,381,190 2.6237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0 0 0.000000

宁波永武
合计持有股份 22,199,414 4.704403 11,213,072 2.3762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199,414 4.704403 11,213,072 2.3762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35,524,304 7.528155 23,594,262 4.999993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宁波永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
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永武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宁波永武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永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凤正先生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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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4年 4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2023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14:00-15:00 在“进
门财经平台”举办 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线上会议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3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和经

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业绩说明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25日（星期四）14:00-15: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线上会议；
（三）线上报名及参会方式：
1、 网络端参会：https://s.comein.cn/A9aBJ
2、 手机端参会：登录进门财经 APP/ 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301171”、“易点天下”进入“易点天下

（301171）2023年报暨 2024一季报业绩交流会”，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3、 电话端参会：
+86-4001888938（中国）
+852-57006920（中国香港）
+886-277031747（中国台湾）
+1-2025524791（美国）
+86-01053827720（全球）
参会密码：099716
4、 请拟参会的投资者提前报名登记参会。
三、 参会人员
董事长：邹小武先生；董事、总经理：武莹女士；独立董事：胡乾坤先生；副总经理：王一舟先生；董

事、董事会秘书：王萍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3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前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
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五、 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进门财经平台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

内容。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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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 5月 1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万兴路 75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年 5月 10日
至 2024年 5月 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在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148 芳源股份 2024/4/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参会的，需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参会的，代理

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股东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亲自参会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其他人参会的，参会人需持法人股东账户卡
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参会人的身份证办理。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二）参会登记时间
2024年 5月 6日（上午 8:00-11:30，下午 13:00-16:30）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万兴路 75号公司董秘办
六、 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万兴路 75号
邮政编码：529145
联系人：黄敏龄
联系电话：0750-6290309
传真：0750-6290808
电子邮箱：fyhb@fangyuan-group.com
参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